
 

 2016年 滾水普羅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臺教體署全(一)字第           號函核准辦理 
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高市體處字第           號函核准辦理 

一、主    旨：響應政府提倡休閒活動，普及羽球運動，提升羽球運動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翁瑞珠市議員服務處、滾水羽球推廣協會、滾水羽球燕巢館 

四、贊助單位： 明佳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五、協辦單位：林岱樺立法委員服務處、高雄市議會、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體育會、 

 高雄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台灣佳朋巴巴里番鴨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燕巢區公所、燕巢區農會、滾水社區發展協會、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燕巢觀水宮管理委員會、高雄銀行、臺灣銀行高加分行、亞士堡國際有限公司、 

滾水休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10日（星期四）至3月13日（星期日） 

       學生組預計比賽日期：105年3月10日（星期四）至3月12日（星期六） 

       社會組、大專組預計比賽日期：105年3月12日（星期六）至3月13日（星期日） 

七、比賽地點：高雄市滾水羽球燕巢館（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100號） 

八、開幕時間：中華民國105年3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時 

九、開幕地點：高雄市滾水羽球燕巢館（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100號） 

十、比賽項目： 

（1）團體項目：（採男雙、混雙、男雙，不可兼點，女子球員可打男雙） 

【Ａ】團體丙組（女子甲組球員及非男子甲、乙組均可報名） 

【Ｂ】團體會員組（非男子甲、乙、丙組球員均可報名，限高雄市籍或符合參加資格者） 

（2）個人項目：（年齡計算方法為 105 年-出生年=實際年） 

      ※國小組以104年9月開學的級別為報名年級 

【Ａ】公開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公開組雙打，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Ｂ】社會男子雙打60歲組（須年滿25歲，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Ｃ】社會男子雙打70歲組（須年滿30歲，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Ｄ】社會男子雙打80歲組（須年滿35歲，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Ｅ】社會男子雙打90歲組（須年滿40歲，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Ｆ】社會男子雙打百歲組（須年滿45歲，二位甲組搭配，二位球員則須年滿50歲） 

【Ｇ】社會女子雙打60歲組、70歲組（Ｇ組球員須年滿25歲，限報甲組球員1名） 

【Ｈ】社會女子雙打80歲組、90歲組、百歲組（Ｈ組球員須年滿35歲） 

【Ｉ】社會男女混合雙打60歲組、70歲組、80歲組、90歲組、百歲組 

 （Ｉ組球員皆須年滿25歲，男生全國甲組球員不可報名此項） 



 
【Ｊ】大專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謝絕全國甲組、羽球體保生；體育系若是一般入學除外） 

【Ｋ】高中職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Ｌ】國中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Ｍ】國小六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Ｎ】國小五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Ｏ】國小四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Ｐ】國小三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Ｑ】國小低年級組（小一及小二）→男單、女單 

（3）肢障項目：（持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肢障類別-者，經體位分級認定後均可報名參加） 

【Ａ】團體輪椅組→採男單、雙打、男單、雙打、女單（女子球員可以兼一點） 

※雙打（ＷＨ１～ＷＨ２級，參賽者級數總合不得超過３點） 

十一、參加資格： 

（1）凡熱愛羽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每人限報２組（須不同組別、不可２組團體賽）。 

（2）個人項目社會組：低齡組不可越組打高齡組，高齡組可以跨組打低齡組。 

（3）個人項目國小組：高年級組不可降組打低年級組，低年級組可以跨組打高年級組。 

（4）服務單位於高雄市之公司機關行號者及就讀高雄市大專院校學生亦可報名團體會員組。 

（5）凡高雄市乙組球員滿40歲可降為丙組，滿50歲可降為會員組；高雄市籍全國甲組男子球員
若滿50歲亦可降為丙組，滿60歲可降為會員組；女子甲組球員可參加團體丙組比賽，滿50
歲可降為會員組，本規範僅限團體賽。 

（6）高中為羽球重點學校球員，資格為乙組起跳，於高中時期若未晉升乙、丙組者，可於畢業
後，參加丙組賽程，請勿報名會員組。 

（7）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認定之高中羽球重點學校：高雄中學、新莊高中、仁武高中。 

（8）大專組之參賽人員若於大專院校以羽球專長入學者（含甄審、甄試、獨招及高中擁有全中
運前八記錄者），則不可參賽。雙打不限同一學校組隊。 

十二、報名手續： 

（1）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填單 

 網路報名填單網址：http://goo.gl/forms/j7VnbdVUKK 

（2）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5年1月25日（星期一）止 

（3）報名費用：團體組新台幣＄1,800元、個人單打新台幣＄400元、個人雙打新台幣＄600元 

（4）大會致贈報名參賽者每人乙件2016年滾水普羅盃紀念衫（多項目參賽者至多領取一件） 

（5）存入帳號：臺灣銀行（代號004）/ 中屏分行 / 160004149422 / 戶名：侯雁睿 

（6）繳費方式： 

【Ａ】匯款或ＡＴＭ轉帳（請在報名表上填寫轉帳帳號後五碼）。 

【Ｂ】至臺灣銀行各分行以無摺存款直接存入（存款人請填寫單位姓名，報名表上亦同）。 

【Ｃ】至滾水羽球燕巢館櫃檯繳交，請註明比賽組別、姓名及電話。 

（7）報名未即時繳費者，請先行知會，聯絡電話為0937687622侯雁睿先生 

（8）報名費用最遲於領隊會議及抽籤前繳交完畢，否則不予安排賽程；棄賽者亦不退費。 



 
（9）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 

十三、領隊會議及抽籤： 

（1）時間：105年1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時。 

（2）地點：高雄市滾水羽球燕巢館（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100號）。 

（3）缺席者由大會代抽，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球員名單，各隊不得異議。 

十四、比賽用球： 普羅博士比賽級用球。 

十五、比賽辦法： 

（1）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依世界羽球聯盟BWF新制所訂規則）。 

（2）團體項目每隊限報8人，採三點雙打（男雙、混雙、男雙）全打，該場勝負採總得分制，中
間不得輪空，若有空點，空點以0分計算，只可排於最後一點。參賽球員皆不得兼點。 

（3）團體項目、個人項目及肢障項目皆採新制25分壹局（24分平不加分）定勝負（13分交換場
邊）。 

（4）比賽賽制依報名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 

（5）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A】勝一場得2分，敗一場得1分，棄權0分，積分多者為勝。 

【B】兩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C】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甲、（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乙、（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丙、（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丁、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6）比賽時務必攜帶貼有相片文件正本或服務識別證或蓋有註冊章之有效學生證或體位分級表
以備查詢，若提不出證件者，裁判可判其棄權。 

（7）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 

（8）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 

（9）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時間以大
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
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
棄權，不得異議。 

（10）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於抽籤時宣布。 

（11）種子編排原則及比較順序：依2015年滾水普羅盃為參考基準。 

（12）該組若不足六隊時，則採併組或取消該組比賽為原則。 

（13）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需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競賽組宣布，各參加隊伍必須遵守。 

（14）各項組別的參賽資格，在競賽章程上皆有明文規定，於報名時敬請自重，勿存僥倖心態降
組報名，若於比賽間被抗議或檢舉，並查證屬實後，則取消該球員資格，該隊亦不予補人，
敬請配合！！ 

十六、競賽相關規定事項： 
（1）各參加比賽單位，應於賽前30分鐘到場，團體賽比賽前20分鐘要填寫出場名單，並送交競

賽組。 

（2）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計算，之後出賽權亦取消。 



 
（3）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及安排比賽場次，各隊不得異議。 

（4）參加比賽應攜帶證明身分相關文件，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在學證明，以備查驗， 

     若需要驗證時，卻無法立即提出證明則判以失格論，該點則視為空點。 

（5）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隊不得異議。 

（6）若有空點現象時，依下列方式處理： 

【A】出賽時，雙方球員必須全體列隊，核對各點出賽球員身份無誤後，開始進行比賽。比
賽結束前，若出賽球員有人、證不符之情況得再次要求核對球員身份。 

【B】若出賽學校球員不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後，只可將球員排在前
面各點，中間不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之勝點（若未告知時，則該場
比賽對方重新排點。唯球員不足之一方無權重新排點）。                   

【C】比賽期間若因某隊球員受傷而人數不足，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  

【D】出賽時，若有資格不符之球員，不得填入出賽名單中，空點後不再繼續比賽。 

（7）獎狀發放時，教練欄位最多填寫二人。 

（8）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9）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5分鐘休息，並請務必於賽前告知競賽組，以便調整賽程。 

（10）若質疑對手資格有問題者，請於賽前主動向裁判提出查驗證件，賽後則不予受理。 

十七、獎勵： 

（1）團體項目： 
各組獎金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48隊（含）以上 12,000 8,000 5,000 3,000 

27隊（含）以上 8,000 5,000 3,000 2,000 

13隊（含）以上 5,000 3,000 2,000 - 

 6隊（含）以上 獎品乙份 獎品乙份 - - 
單位：新台幣(元) 

（2）個人項目（公開組）： 
各組獎金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48隊（含）以上 8,000 5,000 3,000 2,000 獎品乙份 

27隊（含）以上 5,000 3,000 2,000 1,000 - - - - 

13隊（含）以上 3,000 2,000 1,000 - - - - - 

 6隊（含）以上 2,000 1,000 - - - - - - 
單位：新台幣(元) 

（3）其餘組項依報名隊數擇優頒發獎品或獎狀，不足六隊採併組或取消該組比賽，6-12隊取2
名、13-26隊取3名、27-47隊取4名、48隊（含）以上取8名。 

十八、申訴規定： 

（1）對球員身份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雙方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份證件，如有不符者，
則判定該點為空點。 

（2）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練簽章，
送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3,000元整，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抗議。若抗
議成立，保證金退回，不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十九、歡迎工商團體和各單位鼎力贊助，贊助名單將公佈於比賽場地、秩序冊及滾水羽球粉絲頁中致
謝（請與侯雁睿先生聯絡0937687622）。 

二十、若有未盡事宜得另行公佈實施之。 

 

      滾水羽球燕巢館 

      最新的比賽消息會發佈在粉絲頁及張貼在球館中，歡迎點「讚」持續追蹤囉～！ 

   粉絲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uenshuei.A 

      球館地址：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100號 

      球館電話：07-6161361 

      若有其他建議事項來信請寄 service@guenshuei.com.tw 

      聯絡人：侯雁睿先生 093768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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